
114.09.16 製 

新竹市政府低收入戶調查申請表 
□新申請案   □舊案，原核列款別○一款 ○二款 ○三款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備齊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 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聯絡電話 
市話： 

手機： 
職      業 

 
就 業 媒 合 □需要□不需要 

戶籍住址 新竹市     區     里     鄰 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

居住住址 □同戶籍地 □其他： 

居住情形 

房屋：□自有□借住(親友        所有) □租賃，租金: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

□安置：□公費 □自費  ○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○醫療院所：             

□是  □否 與前配偶或其他直系血親同一戶籍或共同居住  關係：             

應檢附資料 

□身分證明文件(查驗身份用)         □三個月內之全戶郵局存摺內頁及封面影本 

□高中（職）以上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  □身心障礙證明 

□三個月內合格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 □不動產公同共有證明(地籍謄本) 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，如：                

本人申請新竹市低收入戶資格，同意接受查調本人及應計算人口之財稅資料，並保證遵守以下三點規定，如

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繳回已領之款項。 

（一）本人及戶內人口皆未虛設戶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。 

（二）戶內人口遷出本市、住址變更、出境 183日以上未入境，或有高中以上學生學期間休學等情形，主動

告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。 

（三）社會救助法第九條規定，申請(中)低收入戶的申請人及家庭成員，有提供詳實資料的義務；主管機關

因執行(中)低收入戶審核業務所需，依職權得查調申請人及其家屬之戶籍、所得、財產、投資、稅籍、

投保、監管及入出境等相關資料。 

以下事項請勾選 

(一)本人□同意 □不同意，將個人資料供外單位使用(如寄發福利資訊活動通知、發放社會福利用

物資等，包含姓名、地址、電話) 。 

(二)本人□同意，如低收審核不通過，將申請資料轉申請： 

    □中低收入戶 □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 □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

(三)本人□同意  戶內 65歲以上列計人口符合低收入戶資格者，由主管機關逕行申請老人營養金，

並將款項逕撥至低收入戶設定之郵局帳戶。 

本人同意委請_______________

（關係：_________、如為社福

單 位 、 請 填 單 位 名 稱 ：

_____________）代為申請，若

檢附文件資料不齊全，同意由區

公所代為查調，此致______區公

所 
 
申請人簽章________ 

受任人簽章： 

 

 

 

與申請人關係： 

 

 

電話： 

 

 

區公所受理日期專用戳記 

 

 
此致    新竹市東區、北區、香山區公所 
        新竹市政府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/受任人：___________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印 

印 
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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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申請低收入戶切結書 1 

一、郵局開戶： 

本人______________（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）申請新竹市_____年度低收入戶

生活補助，本人戶內家屬無法檢附郵局存摺的情形，說明如下： 

姓   名 身分證字號 無法檢附郵存原因說明 

  □未開戶 □失聯     年原因              

  □未開戶 □失聯     年原因              

  □未開戶 □失聯     年原因             

  □未開戶 □失聯     年原因             

二、其他福利補助： 

（一）□本人戶內口領有以下補助： 

項目 姓名 

領有國民年金  

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 

領有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  

領有公費收容補助(如老人/身心障礙者/兒少保護安置、

全日型住宿式照顧服務、長期照顧機構服務(公費安置)等) 

 

其他  

 

（二）□本人及全戶人口均無領取上述補助。  

 

    本切結書若有不實陳述，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，另因低收入戶各項補助與國民年

金、兒童少年生活扶助及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等補助，不得重複領取，如有重複領取事

宜則配合繳回溢領款；未繳回溢領款項前，暫停領取相關津貼，如低收入戶各項生活

補助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及身心障礙生活補助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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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收入戶申請切結書 2（工作能力人口） 

◎依社會救助法第 15條第 4項規定，主管機關應依需求提供或轉介就業服務、職業訓練或以工代
賑。另提醒依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第 4項規定不願接受第 1項之服務措施，或接受後不願工作者，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不予扶助。 

   □ 本人戶內有工作能力人口同意接受就業協助者，資料如下︰ 

 □ 本人戶內有工作能力人口不同意接受就業協助者，資料如下︰ 

     □本人戶內 16 歲以上，未滿 65歲且無工作能力人口，資料如下︰ 
項        目 姓    名 說  明  及  備  註 

16歲以上至未滿25歲仍在國內就

讀 空中大學、大學院校以上進修

學校、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

或假 日 上課、遠距教學以外學

校， 致不能工作。 

 
□檢附在學證明 ○高中職/五專○大學○研究所  

○日校 ○夜校 (不含推廣教育、學分班、在職專班等) 

 
□檢附在學證明 ○高中職/五專○大學○研究所  

○日校 ○夜校 (不含推廣教育、學分班、在職專班等) 

 
□檢附在學證明 ○高中職/五專○大學○研究所  

○日校 ○夜校 (不含推廣教育、學分班、在職專班等) 

羅患嚴 重傷、病，必須三個月以

上之治療或療養致不能工作。 
 □檢附診斷證明 

其他  □檢附佐證資料 

      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保管聯（區公所留存）（公所收到申請書後，請將下聯撕下交由申請人收執留存） 

 
收執聯（申請人留存）  

茲收到            君 新竹市低收入戶調查申請表乙份 
註：1.受理尚欠 □身心障礙證明 □郵局存摺封面及最近 3個月內頁明細資料 

      影本 □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□__________________等證件，請於 5日內補齊。 

2.本案申請日期應以文件備齊日為主；新案約 30個工作天完成，並以公文回 

  覆。如通過審核，請每年的 10月 1～31日至里辦公處洽辦隔年之資格審查。 

3.區公所聯絡電話：東區區公所 5218231*305；北區區公所 5152525*301；香山區公所 5307105*308 

戶內有工作能
力人口姓名 

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
希望工作 

項目 
希望工作 

待遇 
希望工作 

時間 
曾經工作 

經驗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戶內有工作能
力人口姓名 

身分證字號 
1.目前工作內容(如司機、作業員、業務、外送、
小吃店、自營電商、網拍…等) 

2.家管(實際照顧 6 歲以下子女者) 
平均月薪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印 

區公所受理日期專用戳記 




